
市科技计划项目拟终止项目公示

*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情况分为四类。

一类：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；

二类：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实施惩戒期 5年；

三类：项目承担单位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实施惩戒期 5年；

四类：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，实施惩戒期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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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新能源（碳达

峰、碳中和）

前沿与高

新技术处

202206050
003

质 子 交 换

膜 燃 料 电

池 催 化 剂

批 量 制 备

技术

氢 电 中 科

（广州）新

能源设备有

限公司

曾建皇 85407.13 一类

2024年 6月 20
日至 2024年 6
月 26日


